
2025 年昌平区普通公路及桥梁检测项目

第 2标段

2025 年昌平区普通公路弯沉检测

技术服务合同

项目名称：2025 年昌平区普通公路及桥梁检测项目

标段名称：2025 年昌平区普通公路弯沉检测

委 托 方：北京市交通委员会昌平公路分局

（甲 方）

受 托 方：北京路桥瑞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乙 方）

签订时间：2025 年 4 月 24 日



技术服务合同

委托方（甲方）：北京市交通委员会昌平公路分局

住 所 地：北京市昌平区城角西路 11 号

法定代表人：王四江

项目联系人：刘凡

联系方式：010-69742715-308

通讯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城角西路 11 号

电 话：010-69742715-308 传 真： /

电子信箱： /

受托方（乙方）：北京路桥瑞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住 所 地：北京市顺义区北务镇府前街 11 号

法定代表人：孟均

项目联系人：王超江

联系方式： 13910883627

通讯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北务镇府前街 11 号

电 话：010-64218232 传 真：010-64218232

电子信箱： /

本合同甲方委托乙方就 2025 年昌平区普通公路及桥梁检测项目（项目名称）第 2 标段 2025 年

昌平区普通公路弯沉检测 （标段名称）进行专项技术服务，并支付相应的技术服务报酬。双方经过

平等协商，在真实、充分地表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达成

如下协议，并由双方共同恪守。

第一条 甲方委托乙方进行技术服务的内容如下：

（一）检测依据和目标：

按照《公路养护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JTG 5220—2020）、《公路技术状况评定标准》（JTG

5210—2018）、《公路路基路面现场测试规程》(JTG 3450—2019) 中规范要求和规定的程序、道路

弯沉内容和评定方法进行检测和评估，完成辖区公路弯沉检测。

（二）检测工作内容：



1.检测范围：

本项目为对北京市交通委员会昌平公路分局管辖公路内道路进行弯沉检测。

2. 道路弯沉检测：采用落锤式弯沉自动检测车进行检测。

3.协助发包人完成数据库更新工作。

（三）检测要求：

弯沉检测要求如下：

（1）弯沉现场检测：按每 100 米检测一点的频率进行检测，每一公里作为一个评定单元。

（2）检查成果资料：检查结束后，现场校核基本数据，按要求填写检查记录表（附缺损及病

害处照片）和基本情况表，对道路的技术状况进行评定，并向管理部门提供检查资料和检查报告 u

盘 6 份。检查报告是对检查工作的汇总，应有详细的结构损伤和病害的描述和主要损伤和病害部位

的照片，分析摸清损伤及病害发生的原因，分析其对结构造成的不利影响，提出相应的处治措施建

议，并按标段将病害的工程量进行统计和汇总。检查报告的内容应包括检查情况说明、检查结果综

述、具体检查资料、维修保养计划及进一步需检查的清单等。在检查过程中，应按要求同步及时进

行资料整理，随时接受业主的检查。

（3）安全：上路检查时应取得路政、交警部门的配合，设置专职安全员负责疏导检查区域的

交通，检查中严格按照 GB5768-1999 规范及交警要求摆放交通安全标志，所有上路检查人员应穿着

反光警示背心，配戴安全帽。

（4）经常检查中发现有排水不畅或有构件明显损坏需要进行维修时，应做好记录并及时报告。

第二条 检测成果

利用投标时承诺的技术手段、方法和检测设施，在现场对公路进行检测，提供检测报告及后期

技术服务。

第三条 技术服务费计量与调整：

1、技术服务工程量：按实际检测数量计量 。

2、技术服务费计算方法：技术服务工程量*单价。

3、履约满意率 95%（含）以上按投标单价进行结算，履约满意率低于 95%，每低 1%，合同单价

下浮 1%，最多下浮 10%。履约检查详见合同附件《履约检查考核办法》

第四条 技术服务方式：

利用投标时承诺的技术手段、方法和检测设施，在现场对桥梁、隧道、路面、涵洞、空洞进行

检测，提供检测报告及后期技术服务。

第五条 乙方应按下列要求完成技术服务工作：



（一）技术服务地点:北京市区项目现场；

（二）技术服务期限：合同有效期内；

（三）技术服务进度： 2025 年 7 月 1 日之前完成全部检测项目并提供技术检测报告;

（四）技术服务质量要求： 满足甲方招标文件有关技术和质量要求。提交经甲方审查通过的

公路弯沉检测报告（纸制和电子文档） ；

（五）并对检测桥梁进行分类统计：包含危桥、长使用年限桥梁、低设计荷载桥梁、结构缺陷

桥梁等。

（六）如有其他检测工程的检测工作，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

第六条 甲方向乙方支付技术服务报酬及支付方式：

（一）技术服务费金额：432002 元

（二）支付方式和时间如下：

1.双方签订本合同且乙方已正式进场实施检测工作后 7 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全部技术服务费

用的 30%，即人民币 129600.6 元；

2.在检测工作全部结束，乙方向甲方提交正式检测报告，经甲方聘请业内专家对检测报告的

质量和深度进行评审。乙方依据专家提出的意见予以补充完善且经甲方验收合格后 28 天内，甲方一

次性向乙方支付剩余 70%技术服务费用。服务期满后乙方接受上级主管部门或财政部门的审计，技

术服务费最终结算金额以审计结果为准。

3.乙方开户银行名称、地址和帐号：

开户银行：北京银行樱花支行

地址： /

帐号：01090504300120103031074

第七条 双方确定因履行本合同应遵守的保密义务如下：

甲方：

1.保密内容（包括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全部检测技术资料、图片、检测报告等；

2.涉密人员范围: 参与此项工程的技术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

3.保密期限：10 年；

4.泄密责任：如有泄密发生，由泄密方承担全部责任；

乙方：

1、保密内容（包括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全部检测技术资料、数据、图片、检测报告等；

2、涉密人员范围：参与此项工程的技术人员及其他人员；



3、保密期限 10 年；

4．泄密责任：如有泄密发生，由泄密方承担全部责任。 。

第八条 本合同的变更必须由双方协商一致，并以书面形式确定。

但因不可抗力使合同无法履行时， 一方可以向另一方提出变更合同权利与义务的请求，另一方

应当在 七 日内予以答复；逾期未予答复的，视为同意。

第九条 双方确定以下列标准和方式对乙方的技术服务工作成果进行验收：

（一）乙方完成技术服务工作的形式：

1.按招标文件及合同要求提交检测报告（并提供检测报告及有关的全部资料的电子文档）；

2.按项目划分提交结算资料（检测量、检测费用等）；

3.后期技术服务。

（二）技术服务工作成果的验收标准： 满足相关技术标准、招标文件及本合同明确的工作要

求。

（三）技术服务工作成果的验收方法：对乙方提交的报告、资料进行验收，应满足合同约定的

要求。

第十条 双方确定：

（一）在本合同有效期内，甲方利用乙方提交的技术服务工作成果所完成的新的技术成果，归

双 方所有。

（二）在本合同有效期内，乙方利用甲方提供的技术资料和工作条件所完成的新的技术成果，

归 双 方所有。

第十一条 双方确定，在本合同有效期内，甲方指定 刘凡 为甲方项目联系人，乙方指定 王

超江 为甲方项目联系人。项目联系人承担以下责任：

（一）甲方项目联系人应及时将甲方的要求以书面或口头形式传达给乙方项目联系人；

（二）乙方项目联系人应于 24 小时内将甲方的要求传达给项目组并及时向甲方项目联系人提

交各项报告。

（三）如一方方变更项目联系人，应当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未及时通知并影响本合同

履行或造成损失的，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十二条 双方确定。出现下列情形，致使本合同的履行成为不必要或

不可能的，可以解除本合同：发生不可抗力。

第十三条 双方因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争议，应通过协商、调解解决。协商、调解不成的，提

交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



第十四条 双方确定：本合同及相关附件中所涉及的有关名词和技术术语，其定义和解释的依

据为行业规范及行业标准。

第十五条 双方约定本合同其他相关事项为：

（一）乙方应做好施工中的交通疏导，采取措施保证安全，文明施工；

（二）乙方在实施检测之前，需制定方案确保施工中周边构筑物的安全保护工作；

（三）乙方应按投标人须知表 7.3.1 款提供履约担保。

第十六条 本协议书由双方在北京市公共资源综合交易系统中以电子签章和电子签名的形式

签署完成。

第十七条 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是合同的组成部分。

甲方：北京市交通委员会昌平公路分局 乙方：北京路桥瑞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盖单位章） （盖单位章）

负责人

或

委托代理人：

法定代表人

或

委托代理人：

（签名） （签名）

2025 年 4 月 24 日 2025 年 4 月 24 日



安全生产协议

根据有关工程建设、安全生产的相关规定，为做好 2025 年昌平区普通公路及桥梁检测项目（项

目名称）第 2 标段 2025 年昌平区普通公路弯沉检测 （标段名称）检测作业过程中的安全管理，维

护人身和财产安全，保障工程各项工作的顺利推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及其他法

律、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本项目发包人与承包人特订立如下合同。

1、概述

（1）本协议适用的范围：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承包人进行 2025 年昌平区普通公路及桥梁检

测项目（项目名称）第 2 标段 2025 年昌平区普通公路弯沉检测 （标段名称）的检测工作均适用本

协议，承包人的检测工作的安全生产应当贯穿该检测活动的全部区域范围的全过程,应当符合国家规

定制定的安全规程和技术规范。

（2）本协议使用的法律法规及相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及地方相关条例规定。

（3）本协议履行期限与技术服务合同保持一致。

2、发包人责任

（1） 发包人有权督促、检查承包人落实各种安全防护措施，有权制止违章作业，确保劳动者

和设备安全。

（2）承包人在检测工作过程中发生的一切安全事故，由承包人自行承担责任， 发包人不负任

何责任，但可协助承包人进行事故处理。

3、承包人责任

（1） 承包人作为检测单位，在承接本项目任务的过程中，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和相关规章制度，保证安全规范作业，并应组织安全事故应急预案演练。

（2）承包人应当制定检测工作的安全管理目标、措施及办法，改善从业人员的作业环境和条件,

定时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技术教育,并留存会议纪要备查。

（3） 承包人的检测工作应当符合按照国家规定制定的安全规程和技术规范，保证设施、设备、

措施的安全性能。

（4） 承包人应负责为从业人员购买必要的保险；在检测活动过程中若造成任何财产损失和人

身伤害的赔偿，由承包人承担全部责任及所发生的费用并处理善后。发包人不负任何责任。

（5） 承包人应接受发包人的安全监督，发生人身事故或危及生产运行的不安全情况，应立即

报告发包人。



4、违约责任

（1） 若在执行检测工作任务过程中发生的由承包人造成的一切安全事故及财产损失，由承包

人自行承担一切法律后果，发包人不负任何责任。

（2）若发包人发现承包人未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有关安全法律、法规规定或本

协议约定履行安全义务的，发包人有权立即终止与承包人之间的技术服务合同，并要求承包人向发

包人支付违约金。

5、本合同有效期为合同双方签署之日起至技术服务合同失效日止。

6、本合同作为 2025 年昌平区普通公路及桥梁检测项目（项目名称）第 2 标段 2025 年昌平区

普通公路弯沉检测 （标段名称）标段技术服务合同的附件，与技术服务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经合同双方签署后立即生效。

7、本协议书由双方在北京市公共资源综合交易系统中以电子签章和电子签名的形式签署完成。

发包人：北京市交通委员会昌平公路分局 承包人：北京路桥瑞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盖单位章） （盖单位章）

负责人

或

其委托代理人：

法定代表人

或

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 （签字）

2025 年 4 月 24 日 2025 年 4 月 24 日



廉政合同

根据交通运输部《关于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中加强廉政建设的若干意见》以及有关工程建设、

廉政建设的规定，为做好工程建设中的党风廉政建设，保证工程高效优质，保证工程资金的安全和

有效使用以及投资效益，北京市交通委员会昌平公路分局（以下称“业主”）与检测单位 北京路桥

瑞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称“承包人”），特订立如下合同。

第一条 业主、承包人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严格遵守党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交通部的有关规定。

（二）严格执行 2025 年昌平区普通公路及桥梁检测项目（项目名称）第 2 标段 2025 年昌平区

普通公路弯沉检测 （标段名称）项目的合同文件，自觉按合同办事。

（三）双方的业务活动坚持公开、公正、诚信、透明的原则（除法律认定的商业秘密和合同文

件另有规定之外）, 不得损害国家和集体利益, 违反工程建设管理规章制度。

（四）建立健全廉政制度, 开展廉政教育, 设立廉政告示牌, 公布举报电话, 监督并认真查处违

法违纪行为。

（五）发现对方在业务活动中有违反廉政规定的行为, 有及时提醒对方纠正的权利和义务。

（六）发现对方严重违反本合同义务条款的行为, 有向其上级有关部门举报、建议给予处理并

要求告知处理结果的权利。

第二条 业主的义务

（一）业主及其工作人员不得索要或接受承包人的礼金、有价证券和贵重物品，不得在承包人

报销任何由业主或个人支付的费用等。

（二）业主工作人员不得参加承包人安排的超标准宴请和娱乐活动；不得接受承包人提供的通

讯工具、交通工具和高档办公用品等。

（三）业主及其工作人员不得要求或者接受承包人为其住房装修、婚丧嫁娶活动、配偶子女的

工作安排以及出国出境、旅游等提供方便等。

（四）业主工作人员的配偶、子女不得从事与业主工程有关的材料设备供应、工程分包、劳务

等经济活动。

（五）业主及其工作人员不得以任何理由向承包人推荐分包单位, 不得要求承包人购买合同规

定外的材料和设备。



第三条 承包人义务

（一）承包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向业主及其工作人员行贿或馈赠礼金、有价证券、贵重礼品。

（二）承包人不得以任何名义为业主及其工作人员报销应由业主单位或个人支付的任何费

用。

（三）承包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安排业主工作人员参加超标准宴请及娱乐活动。

（四）承包人不得为业主单位和个人购置或提供通讯工具、交通工具和高档办公用品等。

第四条 违约责任

（一）业主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合同第一、二条，按管理权限，依据有关规定，给予党纪、政

纪或组织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给承包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应予以赔

偿。

（二）承包人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合同第一、三条，按管理权限，依据有关规定，给予党纪、

政纪或组织处理；给业主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应予以赔偿；情节严重的，业主建议交通工程建设

主管部门给予承包人一至三年内不得进入其主管的交通工程建设市场的处罚。

第五条 双方约定：本合同由双方或双方上级单位的纪检监察机关负责监督。由业主或业主上

级单位的纪检监察机关约请承包人或承包人上级单位纪检监察机关对本合同履行情况进行检查，提

出在本合同规定范围内的裁定意见。

第六条 本合同作为 2025 年昌平区普通公路及桥梁检测项目（项目名称）第 2 标段 2025 年昌

平区普通公路弯沉检测 （标段名称）合同的附件，与主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经合同双方签署

立即生效。

第七条 本协议书由双方在北京市公共资源综合交易系统中以电子签章和电子签名的形式签署

完成。

业主单位：北京市交通委员会昌平公路分局 承包人：北京路桥瑞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盖单位章） （盖单位章）

负责人

或

其委托代理人：

法定代表人

或

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 （签字）

日期：2025 年 4 月 24 日 2025 年 4 月 24 日


